
证券代码：300219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26-033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公允反映公司各类资产的价值，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 2025 年 12 月 31日的各类存货、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

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长期股权投资、商誉是否减值，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产中部

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

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收

回
转回 转销

核销/报废

/处置
其他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3,803.41 1,568.33 4.92 2,300.83 175.01 0.55 12,900.27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8,649.68 -15.17 666.9 0.44 7,967.17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2.96 2.42 5.38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960.35 -11.57 0.02 948.76

存货跌价准备 10,553.09 6,832.69 4,827.60 6.89 12,551.2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37.94 73.34 225.14 2,886.14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243.64 253.17 231.82 264.99



商誉减值准备 99,190.25 71,815.71 27,374.54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057.01 6,370.00 687.01

合计 143,498.33 8,703.21 4.92 3,199.55 4,827.60 78,585.86 7.90 65,585.55

注：本期其他变动系汇率变动。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应收票据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本公司对于应收票据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基于应收票据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

商业承兑汇票 根据承兑人的信用风险划分，与“应收账款”组合划分相同

由于本公司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信用评级较高，票据期限较短，在

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很强，因此将应收银行承兑汇票视为具有

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在考虑历史违约率为零的情况下，本公司对应收银行承兑

票据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为零。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

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不选择简化处理方法，依据其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而采用未来 12 个月内或者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

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1）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

对信用风险与组合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公司按单项计提预

期信用损失。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

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除已单独计量损失准备的应收账款外，本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按

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考虑前



瞻性信息，确定损失准备

组合 2 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应收账款

组合 3 零风险组合，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无信用风险可以全部收回

按组合方式实施信用风险评估时，根据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

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结合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

瞻性信息，以预计存续期基础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金融资产的损失准备。

不同组合计量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除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无法按相关合同及政策条款收回款项外，预期合并报表范

围内主体之间的应收账款不存在预期信用损失，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为零

组合 3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0.00%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

显著增加，如果某项其他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

高于在初始确认时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

险显著增加。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分

别进行计量。其他应收款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本公

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其他应收款自初始确认后信用

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其他应收款整个

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其他应收款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

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其他应收款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

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单项计提、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政策参照“应收账款”执行。

4、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长期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参照“应收账款”执行。

5、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参照“应收账款”执行。

6、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

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1）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

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

然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按照

可变现净值计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

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

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2）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

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长期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无

形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的除外）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各

项资产进行判断，当存在减值迹象时对其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

额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

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

准备。



当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

而预计的下跌。

（2）本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

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本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回报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用来计

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本公司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

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损失）远远低于预计金额等。

（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本公司通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

回金额。当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是本公司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

资产或者资产组。资产组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组成。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

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本公司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的减值测试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进行。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8、商誉减值的确认和计量

（1）可收回金额方法的确定

根据《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可收回金额是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即：

可收回金额=Max（公允价值-处置费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用价值），是指资产组（CGU）在现有会计主体，



按照现有的经营模式持续经营该资产组的前提下未来现金流的现值。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

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

经综合分析，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方法规定，无法可

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与商誉相关的资

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2）评估重要假设及依据

假设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并在关键范围、销售模式和渠道、管理层等影响生产

和经营的关键方面与目前情况无重大变化；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

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

持一致。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资产核销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要求，为真实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经相关审核程序，对因客户诉讼裁决后无财产执行或客户破产清

算后未获受偿款等原因导致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核销金额合计

175.01万元。

四、本次资产减值及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1、2025年，公司计提和收回/转回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5,503.66万

元，将减少公司 2025 年利润总额 5,503.66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转销 4,827.60 万元、

将增加 2025年利润总额 4,827.60万元，合计减少 2025年利润总额 676.06万元。

2、2025年，核销应收款项合计 175.01万元，公司在以前年度已计提相应款项坏

账准备 175.01万元，本年核销不影响 2025年利润总额。

五、重要提示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确认。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说明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

2、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公允反应公司各类资产价值。因此，同意《2025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方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2026年度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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